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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命令 No.2020-17 

 

關於關島實施病毒大流行的失業協助以及聯邦失業補助計畫 

 

鑒於此，特郎普總統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簽署新冠病毒補助計畫（CARES）；且 

 

鑒於此，新冠病毒補助計畫（CARES）的第 2102 段落成立了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（PUA）以

及聯邦失業補助計畫（FPUC）來提供顯著的失業輔助；且 

 

鑒於此，關島於 2020 年 3 月 28 日與美國勞工部（USDOL）擬定協議，立即加入病毒大流行

失業協助（PUA）以及聯邦失業補助計畫（FPUC）等方案；且 

 

鑒於此，聯邦規則彙編第 20 卷第 625 段落，要求關島遵循夏威夷就業保障法；且 

 

鑒於此，美國勞工部（USDOL）提出了一項法律意見，要求關島實施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

（PUA）以及聯邦失業補助計畫（FPUC）時，使用夏威夷就業保障法；且 

 

鑒於此，關島從那時開始一直與美國勞工部（USDOL）合作讓技術平台更穩固，使申報者以及

雇主更容易的使用；且 

 

鑒於此，關島勞工部（GDOL）於 2020 年 5 月 31 日已成功完成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（PUA）

組件的測試；且 

 

鑒於此，關島勞工部（GDOL）有按照原訂時間完成事項，且簽署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

（PUA）組件發布之必要驗收證明書 

 

因此，本人，關島總督 Lourdes A. Leon Guerrero，依據組織建製法案以及關島法律，於今在

此規定： 

 

1. 依附於夏威夷就業保障法 

關島勞工部（GDOL）以及關島行政部（DOA）執行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（PUA）以

及聯邦失業補助計畫（FPUC）時，應在不與其他當地法律或規範衝突的情況下，依

附於夏威夷修订章程第 383 段 1-176 條。 



2. 成立關島勞工部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計畫辦公室 

關島勞工部（GDOL）應成立一個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計畫辦公室且遵照聯邦管制法

規第 20 券，第 625.30 段落執行計畫。 

3. 暫停申請人必須處於求職階段的要求 

依照失業保險計畫函件第 13-20 號及 16-20 號，暫停病毒大流行失業協助（PUA）

以及聯邦失業補助計畫（FPUC）申請者必須處於「求職階段」之條件，且關島待定

於進入病毒大流行３級準備狀態 

4. 行政上的協助 

關島行政部（DOA）應協助關島勞工部（GDOL）處理、支付，以及其他病毒大流行

失業協助（PUA）以及聯邦失業補助計畫（FPUC）所需的行政運作。關島行政部

（DOA）可收回協助關島勞工部（GDOL）的相關費用。 

 

簽署並發佈於 2020 年 6 月 1 日，哈迦納，關島 

Lourdes  A. Leon Guerrero 

Maga’hågan Guåhan 

關島總督 

 


